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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
参考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是指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接受委

托，对建设项目投资、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,工程造价鉴

定,工程造价及经济纠纷调解等提供专业咨询服务，并出具

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活动。

（二）除工程造价鉴定以外，本收费标准实行“谁委托

谁付费”的原则，委托合同另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。

（三）单项工程是指一个建设项目中具有独立的设计文

件、竣工后可以独立发挥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的工程，是建

设项目的组成部分。当对单项工程的理解有歧义时，以出具

一次咨询报告为一个单项工程。本收费标准以单项工程为基

数，采用差额定率累进计费,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建设工

程；本收费标准中不含的工程类别可参照执行。

（四）甲供工程材料、设备列入计费基数。

（五）单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不足 3000 元，按 3000

元收取。

（六）本收费标准为合理工期和正常工作日条件下的服

务收费标准，若委托人要求赶工或占用国家法定休息时间，

应增加 20%～30%的咨询服务收费。

（七）除鉴定以外，为保证工程造价咨询工作顺利实施，

在签订咨询合同后七个工作日内，委托方应预付不低于 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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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咨询费。

（八）住建管理部门将对咨询单位收费情况进行监管，

考核收费过低的项目成本及执业质量，考核结果纳入企业信

用评价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湖北省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维修等各类房屋建

筑及市政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。交通、电力、能源、化工、

水利等工程类型有收费规定的从其规定，无规定的可参考本

标准。

三、对服务内容及质量要求的说明

工程造价咨询质量、成果文件的要求等应符合《建设工

程造价咨询质量控制规范（DB42/T 823-2021）、《建设工

程造价咨询规范》（GB/T 51095-2015）等相关文件的要求。

《湖北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参考标准（试行）》包

含以下工作内容。

表 3.1 决策阶段工作内容

序号 服务项目 工作内容

1
投资估算

编制
依据项目资料对项目的总投资进行估算编制

2
投资估算

审核
依据项目资料对项目的总投资进行估算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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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2 设计阶段工作内容

序号 服务项目 工作内容

1 概算编制 依据初步设计文件，编制工程概算

2 概算审核 依据初步设计文件，审核工程概算

3
设计方案

经济分析
对多个方案进行造价测算并提供优化建议

表 3.3 发承包阶段工作内容

序号 服务项目 工作内容

1
招标采购规划

及合约规划

工程招标采购策划、合约规划报告及招标

采购计划书中的造价部分

2
工程量清单编

制

依据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及

配套计量规范编制的工程量清单

3
工程量清单审

核

依据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及

配套计量规范审核的工程量清单

4

施工总承包最

高投标限价编

制或审核

依据施工图、招标文件及其工程量清单，

编制或审核最高投标限价、招标控制价或

标底

5

工程总承包最

高投标限价编

制或审核

依据业主需求、招标文件、设计方案或初

步设计文件，参考同类或类似项目编制或

审核最高投标限价、招标控制价或标底

6
施工图预算编

制或审核
依据施工图编制或审核施工图预算

7 清标或核标 对投标报价进行清理、核对、分析



4

表 3.4 实施阶段工作内容

序号 服务项目 工作内容

1
施工总承包项目全过

程造价控制

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编制，工程计量与

工程款审核，询价与核价，工程变更、

工程索赔和工程签证审核，工程造价

动态管理。审核及汇总发承包合同的

过程结算，完成竣工结算审核

2
工程总承包项目全过

程造价控制

合同预算审核，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编

制，工程计量与工程款审核，询价与

核价，工程变更、工程索赔和工程签

证审核，工程造价动态管理。审核及

汇总发承包合同的过程结算，完成竣

工结算审核

表 3.5 竣工及运维阶段工作内容

序号 服务项目 工作内容

1 结算编制
依据发承包合同、变更资料等，编制工程结

算书

2 结算审核
依据发承包合同、变更资料等，审核工程结

算金额

3
竣工决算编制或

审核

依据工程结算成果文件和财务资料编制或

审核竣工决算

4 项目后评价 依据相关资料，对建设项目进行经济后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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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6 工程造价鉴定服务工作内容

序号 服务项目 工作内容

1 工程造价鉴定

对纠纷项目的工程造价以及由此延伸而引

起的经济问题，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

定意见

表 3.7 工程造价纠纷调解服务工作内容

序号 服务项目 工作内容

1 工程造价纠纷调解
对纠纷项目的工程造价以及由此延伸而

引起的经济问题，进行调解

表 3.8 工时服务工作内容

序号 服务项目 工作内容

1 工时服务 用于按人员出勤形式委托的造价咨询服务

表 3.9 其他服务工作内容

序号 服务项目 工作内容

1
钢筋及预埋件计

算

独立委托的按施工图纸、设计标准和施工

规范计算钢筋及预埋件工程量

2
材料、设备询（核）

价
独立委托的询（核）价咨询

3 BIM

执行厅头[2023]936 号文件《湖北省建筑

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服务费参考依据（试

行)》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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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咨询计费标准

4.1 决策阶段计费标准

表 4.1-1 决策阶段计费标准

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
服务

项目

计费

基数

收费费率（‰）

200

以内

（含

200）

200-

500

（含

500）

500-

2000

（含

2000）

2000-

5000

（含

5000）

5000-

10000

（含

10000）

10000-

30000

（含

30000）

30000

以上

1

投资

估算

编制

估算

价
1.1 1.0 0.8 0.7 0.6 0.5 0.4

2

投资

估算

审核

送审

估算

价

0.9 0.8 0.7 0.6 0.5 0.4 0.3

4.2 设计阶段计费标准

表 4.2-1 设计阶段计费标准

单位：万元

注：设计方案经济分析服务费考虑了三套以内的设计方案分析、对比，每增加一套增加收费

20%。

序

号

服务

项目

计费

基数

收费费率（‰）

200 以

内（含

200）

200-

500

（含

500）

500-

2000

（含

2000）

2000-

5000

（含

5000）

5000-

10000

（含

10000）

10000-

30000

（含

30000）

30000

以上

1
概算

编制

概算

价
2.8 2.4 1.9 1.6 1.3 1.0 0.6

2
概算

审核

送审

概算

价

2.2 1.9 1.5 1.3 1.0 0.8 0.5

3

设计

方案

经济

分析

概算

价
6.4 5.6 4.6 4.0 2.2 1.4 1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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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发承包阶段计费标准

表 4.3-1 发承包阶段计费标准

单位：万元

注：1.单独编制或审核工程量清单，以估算价或概算价中的工程费用为计算基数；

2.编制或审核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、施工图工程预算时，委托人每更换一次设计图

纸版本增加收费 10%-30%；

3.清标或核标是指对潜在中标人投标报价进行的清理、核对、分析。

序

号

服务

项目

计费

基数

收费费率（‰）

200 以

内（含

200）

200-

500

（含

500）

500-

2000

（含

2000）

2000-

5000（含

5000）

5000-

10000

（含

10000）

10000-

30000（含

30000）

30000

以上

1

招标采购

规划及合

约规划

概算价 1.6 0.8 0.64 0.48 0.32 0.16 0.08

2
工程量清

单编制

估算价

或概算

价

4.8 3.8 3.0 2.4 1.9 1.4 0.9

3
工程量清

单审核

估算价

或概算

价

3.8 3.0 2.4 1.9 1.4 1.3 0.8

4

施工总承

包最高投

标限价编

制或审核

成果文

件造价
3.2 2.8 1.8 1.5 1.2 0.9 0.6

5

工程总承

包最高投

标限价编

制或审核

成果文

件造价
3.5 3.1 2.0 1.7 1.3 1.0 0.7

6

施工图预

算编制或

审核

预算价 5.6 4.6 3.4 2.7 2.2 1.6 1.0

7
清标或核

标
合同价 1.6 1.4 1.0 0.8 0.6 0.5 0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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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实施阶段计费标准

表 4.4-1 实施阶段计费标准

单位：万元

注：1.如果不承担竣工结算审核，则收费按 80%计算；

2.全过程造价咨询、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，不包含驻场人员费用。若需人员驻场工

作，一级造价师或高级职称按 2 万元/月，二级造价师或其他驻场人员按 1.2 万元/月计算，

异地差旅费另行约定；

3.提供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时，按照工程施工合同工期加 2 个月为正常服务周期。

非造价咨询企业原因造成超期服务，按以正常服务期限和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收费计算的月

均服务费乘以超期服务时间计算超期服务费。

序

号

服务

项目

计费

基数

收费费率（‰）

200 以

内（含

200）

200-

500

（含

500）

500-

2000

（含

2000）

2000-

5000

（含

5000）

5000-

10000

（含

10000）

10000-

30000

（含

30000）

30000

以上

1

施工总

承包项

目全过

程造价

控制

成果

文件

造价

18.0 14.0 11.0 8.0 7.0 5.0 3.5

2

工程总

承包项

目全过

程造价

控制

成果

文件

造价

21.0 17.0 13.0 9.6 8.4 6.0 4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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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竣工及运维阶段计费标准

表 4.5-1 竣工及运维阶段计费标准

单位：万元

注：竣工决算编制或审核不包含竣工结算编制或审核。

4.6 工程造价纠纷调解收费标准

表 4.6-1 工程造价纠纷调解案件受理费收费标准

单位：万元

争议金额（万元） 收费金额（元）

100 以下（含 100） 2000

100 以上 4000

注：1.争议金额是指申请人对纠纷项目的最大诉求金额。当同一次申请中的同一建设项目中

有多个纠纷项目的，分别计算调解费，但受理费只收取一次；

2.受理费是指受理前的初步调查分析费用；

3.受理纠纷项目调解委托后，经初步调查分析，可能不同意开展调解活动，但一经受理，

已交纳的受理费不予退还。

序

号

服务

项目

计费

基数

收费费率（‰）

200 以

内（含

200）

200-

500

（含

500）

500-

2000

（含

2000）

2000-

5000

（含

5000）

5000-

10000

（含

10000）

10000-

30000

（含

30000）

30000

以上

1
结算

编制
结算价 8.0 7.0 6.0 5.0 4.0 3.0 2.0

2
结算

审核

送审工

程造价
12.0 10.5 9.0 7.5 6.0 4.5 3.0

3

竣工决

算编制

或审核

项目总

投资
3.0

4
项目后

评价

项目总

投资
6.0 5.0 4.0 3.0 2.0 1.3 0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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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6-2 调解费收费标准

单位：万元

争议金额 收费费率 调解费计算方式

100 以下

（含 100）
7000 元

100 至 500

（含 500）
0.25%

7000 元加争议金额 100 万元以

上部分的 0.25%

500 至 1000

（含 1000）
0.15%

17000 元加争议金额 500 万元

以上部分的 0.15%

1000 至 3000

（含 3000）
0.10%

24500 元加争议金额 1000 万元

以上部分的 0.1%

3000 至 8000

（含 8000）
0.05%

44500 元加争议金额 3000 万元

以上部分的 0.05%

8000 至 15000

（含 15000）
0.03%

69500 元加争议金额 8000 万元

以上部分的 0.03%

15000 以上 0.02%
90500 元加争议金额 15000 万

元以上部分的 0.02%

注：1.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交纳或未足额交纳调解费的，视为撤回调解申请；

2.当事人预交调解费有困难的，可以申请缓交、减交调解费，缓交比例不得超过应交调

解费用的 30%；

3.在受理并收取了调解费后，调解组开始工作，当事人撤回调解申请的，可申请退回已

收取调解费的 50%；

4.调解组开始工作后，出具调解书前，当事人撤回调解申请的，可申请退回已收取调解

费的 30%；

5.同一纠纷项目调解活动超过三次的，每次可以按已收取调解费的三分之一，适度追收

调解费；

6.无论纠纷各方是否接受调解书或调解协议，调解费均不退还给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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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7 工时服务费用标准

序号 造价人员级别 费用标准（元/人、小时）

1 正高级造价工程师 500

2 一级造价工程师或高级职称 400

3 二级造价工程师或中级职称 300

4 其他造价人员 200

表 4.8 其他服务计费标准

注：异地询价所发生的人员工资、差旅、住宿、补助等费用据实计算。

五、司法鉴定费用标准

5.1 工程造价鉴定收费标准

表 5.1-1 工程造价鉴定收费标准

单位：万元

注: 1.送鉴金额是指与争议金额相关联的工程总造价；

2.鉴定费需由当事人一次性预交付清，且不得调整费率；

3.单项工程造价鉴定费不足 5000 元，按 5000 元收取；

4.工程造价鉴定不分专业类型，不考虑专业调整系数；

5.仲裁鉴定参照本标准。

序号 服务项目 计费基数 收费标准

1
钢筋及预

埋件计算
确认吨数

工程量清单 12元/吨，结算 18 元/

吨

2
材料、设备

询（核）价
条目 15元/条目

3 BIM

执行《湖北省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

技术服务费参考依据（试行)》（厅

头[2023]936 号文）规定

序号 服务项目 计费基数 收费费率（‰）

1
工程造价

鉴定
送鉴金额 8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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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专业系数调整

专业调整系数表

注：专业调整系数不适用于工程造价鉴定。

序号 工程类别 系数

1 房屋建筑、装配式工程 1.0

2 单独发包的装饰工程 1.3

3 单独发包的安装工程 1.3

4 园林景观工程 1.2

5 单独发包的土石方工程 0.7

6 仿古建筑、古建筑保护修复、抗震加固工程 2.0

7 维修改造工程 1.5

8 公路、市政、水利工程 0.8

9
给水厂、污水厂、泵站、垃圾厂、通信、 电

力工程等
1.3

10 机场跑道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.9

11 港口工程 0.9

12 市政维护、爆破工程 1.2

13 其他工程 1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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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造价咨询服务费用计算示例

7.1 某房屋建筑工程的咨询服务项目为工程量清单编制

（不含最高投标限价编制），概算价为 4000 万元。咨询服

务收费计算如下：

咨询服务收费＝∑各档服务收费×专业调整系数＝

［200×4.8‰＋（500－200）×3.8‰+（2000－500）×3‰

＋（4000－2000）×2.4‰ ］×1＝11.4（万元）。

7.2 某市政工程竣工结算审核，送审工程造价为 8000 万

元。咨询服务收费计算如下:

咨询服务收费=∑各档服务收费×专业调整系数=［200

×12‰＋（500－200）×10.5‰+（2000－500）×9‰＋（5000

－2000）×7.5‰ ＋（8000－5000）×6‰］×0.8=47.64（万

元）。

7.3 某装修工程纠纷调解，当事人对工程造价的争议金

额为 2000 万元，纠纷调解服务收费计算如下:

（1）受理费：

争议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，受理费=0.40 万元。

（2）调解费

算法 1=2.45＋（2000－1000）×0.1%=3.45（万元）；

算法 2=0.70+（500-100）×0.25%+（1000-500）×0.15%+

（2000－1000）×0.1%=3.45（万元）。

（3）纠纷调解服务收费合计：

0.40 万元+3.45 万元=3.85（万元）。


